
附件 2 

 

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 

2026年度首批政府专职消防员招录公告 

（总队本级） 

 

根据年度工作计划安排，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本级现面向社

会公开招录 42名政府专职消防员，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招录计划及岗位说明 

（一）灭火救援岗位 20名； 

（二）执勤车辆驾驶岗位 7名； 

（三）车辆装备维护岗位 15名。 

二、招录报考资格条件 

（一）基本条件 

请查阅《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 2026 年度首批政府专职消防

员招录公告》（网址 http://bj.119.gov.cn）。 

（二）岗位条件 

1.灭火救援岗位。具有高中或同等以上学历；年龄为 18 周

岁以上、24周岁以下（出生时间为 2001年 3月 1日至 2008年 2

月 28 日之间）；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人员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

退役士兵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退出人员、具有 2年以上灭

火救援实战经验的政府专职消防员和政府专职林业扑火队员，年

龄可以放宽至 26周岁（1999年 3月 1日以后出生）。 

2.执勤车辆驾驶岗位。具有高中或同等以上学历；年龄为 20



周岁以上、30 周岁以下（出生时间为 1995 年 3 月 1 日至 2006

年 2月 28日之间）；须持有 A1、A2或 B2 有效驾驶证，并具

有 2年及以上驾龄。 

（三）车辆装备维护岗位。具有高中或同等以上学历；年龄

为 20周岁以上、35周岁以下（出生时间为 1990年 3月 1日至

2006年 2月 28日之间）；须持有 A1、A2或 B2 有效驾驶证，

并具有 2年及以上驾龄，取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汽车

维修类初级（含）以上证书。 

具体岗位人数、岗位说明、资格条件、工作地点等，详见附

件 1。同时，招录对象可查相关单位招录公告，查询了解本批次

招录相关信息。 

三、工作时间和地点 

工作地点为：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所属单位，由招录单位统

一分配，除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清河大队外，均在北京市辖区；

清河大队所在地为：天津市宁河区。 

执行 24小时驻勤制（不定时工时制度），原则上工作 4天

休息 2天。 

四、工作待遇 

1.按规定缴纳五险一金； 

2.按规定享受年休假； 

3.统一购买人身意外保险； 

4.每年享受单位安排的1次免费体检； 

5.按规定享受工资薪金待遇； 

6.用人单位与招录对象直接签订劳动合同，第一期为固定期

限劳动合同，试用期3个月； 



7.用人单位保障工作服装，提供工作期间住宿和伙食保障。 

五、职业发展 

在职业发展方面，设立了站长、副站长、站长助理、班长等

职务；符合条件的，优先推荐参加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

员招录。在奖励方面，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予以表彰奖励。在奖金

方面，设置了月度绩效奖、年度绩效奖等，建立了奖优罚劣的薪

酬体系。 

六、相关工作 

此次政府专职消防员招录报名方式、考核测试相关内容和程

序安排、人员录用安排等，详见《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 2026 年

度首批政府专职消防员招录公告》。 

  



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 

2026年度首批政府专职消防员招录公告 

 

根据年度工作计划安排，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现面向

社会公开招录 24名政府专职消防员，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招录计划及岗位说明 

（一）灭火救援岗位 14名； 

（二）执勤车辆驾驶岗位 10名。 

二、招录报考资格条件 

（一）基本条件 

请查阅《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 2026 年度首批政府专职消防

员招录公告》（网址 http://bj.119.gov.cn）。 

（二）岗位条件 

1.灭火救援岗位。具有高中或同等以上学历；年龄为 18 周

岁以上、24周岁以下（出生时间为 2001年 3月 1日至 2008年 2

月 28 日之间）；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人员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

退役士兵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退出人员、具有 2年以上灭

火救援实战经验的政府专职消防员和政府专职林业扑火队员，年

龄可以放宽至 26周岁（1999年 3月 1日以后出生）。 

2.执勤车辆驾驶岗位。具有高中或同等以上学历；年龄为 20



 

周岁以上、30 周岁以下（出生时间为 1995 年 3 月 1 日至 2006

年 2月 28日之间）；须持有 A1、A2或 B2 有效驾驶证，并具

有 2年及以上驾龄。 

具体岗位人数、岗位说明、资格条件、工作地点等，详见附

件 1。同时，招录对象可查相关单位招录公告，查询了解本批次

招录相关信息。 

三、工作时间和地点 

工作地点为：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所属消防救援站、小型消

防站，执行 24 小时驻勤制（不定时工时制度），原则上工作 4

天休息 2天。 

四、工作待遇 

1.按规定缴纳五险一金； 

2.按规定享受年休假； 

3.统一购买人身意外保险； 

4.每年享受单位安排的1次免费体检； 

5.按规定享受工资薪金待遇； 

6.用人单位与招录对象直接签订劳动合同，第一期为固定期

限劳动合同，试用期3个月； 

7.用人单位保障工作服装，提供工作期间住宿和伙食保障。 

五、职业发展 

在职业发展方面，设立了站长、副站长、站长助理、班长等

职务；符合条件的，优先推荐参加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

员招录。在奖励方面，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予以表彰奖励。在奖金

方面，设置了月度绩效奖、年度绩效奖等，建立了奖优罚劣的薪

酬体系。 



 

六、相关工作 

此次政府专职消防员招录报名方式、考核测试相关内容和程

序安排、人员录用安排等，详见《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 2026 年

度首批政府专职消防员招录公告》。 

  



 

北京市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 

2026年度首批政府专职消防员招录公告 

 

根据年度工作计划安排，北京市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现面向

社会公开招录 30名政府专职消防员，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招录计划及岗位说明 

（一）灭火救援岗位 20名； 

（二）执勤车辆驾驶岗位 10名。 

二、招录报考资格条件 

（一）基本条件 

请查阅《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 2026 年度首批政府专职消防

员招录公告》（网址 http://bj.119.gov.cn）。 

（二）岗位条件 

1.灭火救援岗位。具有高中或同等以上学历；年龄为 18 周

岁以上、28周岁以下（出生时间为 1997年 3月 1日至 2008年 2

月 28日之间）。 

2.执勤车辆驾驶岗位。具有高中或同等以上学历；年龄为 20

周岁以上、33 周岁以下（出生时间为 1992 年 3 月 1 日至 2006

年 2月 28日之间）；须持有 A1、A2或 B2 有效驾驶证，并具

有 2年及以上驾龄。 

具体岗位人数、岗位说明、资格条件、工作地点等，详见附

件 1。报考人员应符合体格检查标准，无文身及影响面容、外观

的疤痕、无癫痫、身体外观正常，身高在 165CM以上、双眼裸

眼视力 5.0(含)以上、无色盲色弱、无斜视、视觉正常。同时，

招录对象可查相关单位招录公告，查询了解本批次招录相关信息。 



 

三、工作时间和地点 

工作地点为：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所属消防救援站、小型消

防站，执行 24 小时驻勤制（不定时工时制度），原则上工作 4

天休息 2天。 

四、工作待遇 

1.按规定缴纳五险一金； 

2.按规定享受年休假； 

3.统一购买人身意外保险； 

4.每年享受单位安排的1次免费体检； 

5.按规定享受工资薪金待遇； 

6.用人单位与招录对象直接签订劳动合同，第一期为固定期

限劳动合同，试用期3个月； 

7.用人单位保障工作服装，提供工作期间住宿和伙食保障。 

五、职业发展 

在职业发展方面，设立了站长、副站长、站长助理、班长等

职务；符合条件的，优先推荐参加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

员招录。在奖励方面，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予以表彰奖励。在奖金

方面，设置了月度绩效奖、年度绩效奖等，建立了奖优罚劣的薪

酬体系。 

六、相关工作 

此次政府专职消防员招录报名方式、考核测试相关内容和程

序安排、人员录用安排等，详见《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 2026 年

度首批政府专职消防员招录公告》。 

  



 

北京市海淀区消防救援支队 

2026年度首批政府专职消防员招录公告 

 

根据年度工作计划安排，北京市海淀区消防救援支队现面向

社会公开招录 50名政府专职消防员，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招录计划及岗位说明 

（一）灭火救援岗位 10名； 

（二）执勤车辆驾驶岗位 20名； 

（三）通信员岗位 20名。 

二、招录报考资格条件 

（一）基本条件 

请查阅《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 2026 年度首批政府专职消防

员招录公告》（网址 http://bj.119.gov.cn）。 

（二）岗位条件 

1.灭火救援岗位。具有高中或同等以上学历；年龄为 18 周

岁以上、24周岁以下（出生时间为 2001年 3月 1日至 2008年 2

月 28 日之间）；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人员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

退役士兵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退出人员、具有 2年以上灭

火救援实战经验的政府专职消防员和政府专职林业扑火队员，年

龄可以放宽至 26周岁（1999年 3月 1日以后出生）。 

2.执勤车辆驾驶岗位。具有高中或同等以上学历；年龄为 20

周岁以上、33 周岁以下（出生时间为 1992 年 3 月 1 日至 2006

年 2月 28日之间）；须持有 A1、A2或 B2 有效驾驶证，并具

有 2年及以上驾龄。 



 

3.通信员岗位。具有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；年龄为 20 周岁

以上、26 周岁以下（出生时间为 1999 年 3 月 1 日至 2006 年 2

月 28日之间）。 

具体岗位人数、岗位说明、资格条件、工作地点等，详见附

件 1。同时，招录对象可查相关单位招录公告，查询了解本批次

招录相关信息。 

三、工作时间和地点 

工作地点为：海淀区消防救援支队所属消防救援站、小型消

防站，执行 24 小时驻勤制（不定时工时制度），轮休制每月 8

天假期。 

四、工作待遇 

1.按规定缴纳五险一金； 

2.按规定享受年休假； 

3.统一购买人身意外保险； 

4.每年享受单位安排的1次免费体检； 

5.按规定享受工资薪金待遇； 

6.用人单位与招录对象直接签订劳动合同，第一期为固定期

限劳动合同，试用期3个月； 

7.用人单位保障工作服装，提供工作期间住宿和伙食保障。 

五、职业发展 

在职业发展方面，设立了站长、副站长、站长助理、班长等

职务；符合条件的，优先推荐参加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

员招录。在奖励方面，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予以表彰奖励。在奖金

方面，设置了月度绩效奖、年度绩效奖等，建立了奖优罚劣的薪

酬体系。 



 

六、相关工作 

此次政府专职消防员招录报名方式、考核测试相关内容和程

序安排、人员录用安排等，详见《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 2026 年

度首批政府专职消防员招录公告》。 

  



 

北京市石景山区消防救援支队 

2026年度首批政府专职消防员招录公告 

 

根据年度工作计划安排，北京市石景山区消防救援支队现面

向社会公开招录 30名政府专职消防员，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招录计划及岗位说明 

（一）灭火救援岗位 25名； 

（二）执勤车辆驾驶岗位 5名。 

二、招录报考资格条件 

（一）基本条件 

请查阅《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 2026 年度首批政府专职消防

员招录公告》（网址 http://bj.119.gov.cn）。 

（二）岗位条件 

1.灭火救援岗位。具有高中或同等以上学历；年龄为 18 周

岁以上、24周岁以下（出生时间为 2001年 3月 1日至 2008年 2

月 28 日之间）；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人员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

退役士兵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退出人员、具有 2年以上灭

火救援实战经验的政府专职消防员和政府专职林业扑火队员，年

龄可以放宽至 26周岁（1999年 3月 1日以后出生）。 

2.执勤车辆驾驶岗位。具有高中或同等以上学历；年龄为 20

周岁以上、28 周岁以下（出生时间为 1997 年 3 月 1 日至 2006

年 2月 28日之间）；须持有 A1、A2或 B2 有效驾驶证，并具

有 2年及以上驾龄。 

具体岗位人数、岗位说明、资格条件、工作地点等，详见附

件 1。同时，招录对象可查相关单位招录公告，查询了解本批次



 

招录相关信息。 

三、工作时间和地点 

工作地点为：石景山区消防救援支队所属消防救援站、小型

消防站，执行 24 小时驻勤制（不定时工时制度），原则上工作

4天休息 2天。 

四、工作待遇 

1.按规定缴纳五险一金； 

2.按规定享受年休假； 

3.统一购买人身意外保险； 

4.每年享受单位安排的1次免费体检； 

5.按规定享受工资薪金待遇； 

6.用人单位与招录对象直接签订劳动合同，第一期为固定期

限劳动合同，试用期3个月； 

7.用人单位保障工作服装，提供工作期间住宿和伙食保障。 

五、职业发展 

在职业发展方面，设立了站长、副站长、站长助理、班长等

职务；符合条件的，优先推荐参加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

员招录。在奖励方面，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予以表彰奖励。在奖金

方面，设置了月度绩效奖、年度绩效奖等，建立了奖优罚劣的薪

酬体系。 

六、相关工作 

此次政府专职消防员招录报名方式、考核测试相关内容和程

序安排、人员录用安排等，详见《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 2026 年

度首批政府专职消防员招录公告》。 

  



 

 

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支队 

2026年度首批政府专职消防员招录公告 

 

根据年度工作计划安排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支队

现面向社会公开招录 23名政府专职消防员，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招录计划及岗位说明 

（一）灭火救援岗位 18名； 

（二）执勤车辆驾驶岗位 5名。 

二、招录报考资格条件 

（一）基本条件 

请查阅《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 2026 年度首批政府专职消防

员招录公告》（网址 http://bj.119.gov.cn）。 

（二）岗位条件 

1.灭火救援岗位。具有高中或同等以上学历；年龄为 18 周

岁以上、28周岁以下（出生时间为 1997年 3月 1日至 2008年 2

月 28日之间）。 

2.执勤车辆驾驶岗位。具有高中或同等以上学历；年龄为 20

周岁以上、28 周岁以下（出生时间为 1997 年 3 月 1 日至 2006

年 2月 28日之间）；须持有 A1、A2或 B2 有效驾驶证，并具

有 2年及以上驾龄。 

具体岗位人数、岗位说明、资格条件、工作地点等，详见附

件 1。同时，招录对象可查相关单位招录公告，查询了解本批次

招录相关信息。 

三、工作时间和地点 



 

工作地点为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支队所属消防救

援站，由招录单位统一分配，执行 24 小时驻勤制（不定时工时

制度），轮休制每月 8天假期。 

四、工作待遇 

1.按规定缴纳五险一金； 

2.按规定享受年休假； 

3.统一购买人身意外保险； 

4.每年享受单位安排的1次免费体检； 

5.按规定享受工资薪金待遇； 

6.用人单位与招录对象直接签订劳动合同，第一期为固定期

限劳动合同，试用期6个月； 

7.用人单位保障工作服装，提供工作期间住宿和伙食保障。 

五、职业发展 

在职业发展方面，设立了站长、副站长、站长助理、班长等

职务；符合条件的，优先推荐参加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

员招录。在奖励方面，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予以表彰奖励。在奖金

方面，设置了月度绩效奖、年度绩效奖等，建立了奖优罚劣的薪

酬体系。 

六、相关工作 

此次政府专职消防员招录报名方式、考核测试相关内容和程

序安排、人员录用安排等，详见《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 2026年

度首批政府专职消防员招录公告》。 

 

 


